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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中華民國飛航事故調查法及國際民航公約第 13 號附

約，本調查報告僅供改善飛航安全之用。 

 

中華民國飛航事故調查法第五條： 

 

飛安會對飛航事故之調查，旨在避免類似飛航事故之再發生，

不以處分或追究責任為目的。 

 

 

國際民航公約第 13 號附約第 3 章第 3.1 節規定： 

 

The sole objective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an accident or incident 

shall be the prevention of accidents and incidents. It is not the 

purpose of this activity to apportion blame or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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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報告 

I 

摘要報告 

民國 103 年 4 月 11 日中華航空公司一架波音 B737-800 型客機，國籍標誌及

登記號碼 B-18601，執行 CI 7916 航班由仰光至臺北載客任務。臺北時間 1255 時，

該機巡航高度 35,854 呎，1R 客艙組員聽到「碰」之爆炸聲，並聞到疑似電器燒

焦味，同時接獲乘客報告，天花板冒出煙霧。1R 客艙組員查看後發現於左前登機

門後方之天花板上有一焦黑變色區域及部分滴落之黑渣。1R 客艙組員隨即通知事

務長並準備滅火器。1R 客艙組員告知事務長其碰觸面板時有觸電感，事務長立即

關閉前 2 號廚房設備電源。 

事務長懷疑是隱匿的火源，因洞口太小須使用斧頭鑿開，以確認通報駕駛員

。機長答應使用並提供斧頭，1R 客艙組員取得滅火斧後，欲將該處天花板裂縫鑿

大，過程中裂縫射出約 30 公分電弧。1R 客艙組員遂噴注滅火劑入裂縫內，不久

電弧停止發生。正駕駛員於開門提供斧頭後，亦目視天花板裂縫射出電弧，遂返

回駕駛艙執行煙霧處置程序並決定轉降曼谷。該機乘客 155 人及組員 8 人於臺北

時間 1443 時安全降落泰國曼谷機場。 

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為負責調查發生於中華民國境內之民用航空器、公務航

空器及超輕型載具飛航事故之獨立機關，依據飛航事故調查法並參考國際民航公

約第 13 號附約（Annex 13 to 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相關內

容。本事故發生地點位於泰國境內，本會取得泰國主管機關之委託，依法展開調

查工作。於事故發生後依法展開調查工作。受邀參與本次調查之機關（構）包括：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波音飛機製造公司及美國運輸安全

委員會。 

本事故「調查報告草案」於 103 年 12 月完成，依程序於 103 年 12 月 23 日經

本會第 29 次委員會議初審修正後函送相關機關（構）提供意見；經彙整相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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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之「終結調查報告草案」，於 104 年 1 月 27 日經本會第 30 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後上網公告。 

本事故調查經綜合事實資料及分析結果，獲得之結論共計 5 項，改善建議計

4 項。結論分為 3 類：與事故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及其他調查發現，分述如後：  

與事故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1. 事故機前客艙 2 號廚房電線與天花板右側邊緣存在擠壓狀況，於航機正常運作

中產生之震動造成天花板與電線磨擦，該摩擦不但使電線之絕緣外皮破損導線

外露，亦使天花板表面塗裝脫落碳纖織布外露，於是導線與具導電性之碳纖織

布發生直接擠壓狀況。此時該天花板左側邊緣與金屬固定樑發生電路短路現

象，金屬固定樑熱熔變色，顯示短路路徑由天花板右側進入，再從天花板左側

與金屬固定樑接地，形成一迴路，因此客艙發生冒煙及電弧現象。 

2. 前客艙 2 號廚房電線與天花板右側邊緣存在擠壓狀況之兩種可能原因如下： 

16 年前事故機出廠時電線與天花板即有擠壓情形，因為包覆式蛇皮，未

致事故。8 年前施工人員依據工程執行單指示，將五金扣件及電線原樣

裝回，但蛇皮改為開放式，天花板與電線直接擠壓，經航機運作之震動

與摩擦，導線與碳纖織布外露接觸，產生短路電弧致生事故。 

16 年前事故機於出廠時電線與天花板無壓擠之狀況。由於華航對維修人

員未施予零組件拆裝前預作定位標識之訓練，在 8 年前執行工程執行單

時，施工人員無定位標識作為；且工程執行單內容無執行定位標識之提

示或步驟，回裝後之固定夾被誤裝至固定螺桿前方，使電線與天花板產

生擠壓，經航機運作之震動與摩擦，導線與碳纖織布外露接觸，產生短

路電弧致生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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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無相關發現。 

其他調查發現 

1. 書面工作建議表於停機線維修員執行完畢後未存檔，以致檢查紀錄表與檢查照

片兩者紀錄不一致狀況，顯示書面工作建議表之流程有檢討必要。 

2. 客艙組員對於安全與緊急程序客艙快速參考手冊的執行方式，組員間確實存在

不同的認知，可能使客艙組員於狀況發生時遺漏程序中的重要步驟，以及影響

組員之分工合作。 

3. 事故後前客艙 2 號廚房製造廠對華航發布服務通告，其目的為對電線固定夾安

裝方向所衍生之問題，提供改善措施，檢查電線狀況，如有須要則重新配置電

線固定夾位置。華航亦據以完成該機隊電線固定夾位置之重新配置，該電線與

天花板壓擠之情形業已排除。 

改善建議 

鑒於中華航空公司說明其業已完成相關改善措施，故本節中無致中華航空公

司之改善建議，爰說明如下。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28 日本會邀請調查團隊（包括華航）參與分析結果討

論會議。根據本案調查發現，本會原擬致華航之四項改善建議如下： 

1. 加強教育修護工廠各專業單位，如通用、航電、客艙等所屬人員於拆裝零組件

時，恪遵定位標識程序作業。 

2. 修護部門編訂工單時須考量人因造成的風險，適度加入定位標識之提示。 

3. 檢視並修訂修護工廠書面工作建議表作業流程，務使該項作業留下正確紀錄。 

4. 研議訂定安全與緊急程序客艙快速參考手冊之使用時機及方式，以避免客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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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於狀況發生時遺漏程序中的重要步驟，以及強化組員之分工合作。 

然依據當日華航來會說明及其提供之佐證資料，於本案調查過程中，華航業

已採取下列所提列之改善措施，致令本會原擬致華航之改善建議，於今已無提出

必要。 

已完成或進行中之改善措施 

華航說明該公司業已完成之改善措施如下： 

1. 華航機務品保處訓練部於 EWIS 初始訓練教材中，教授固定夾未適當安裝可能

導致之後果。於 EWIS 年度複訓教材中，已增列 B-18601 CI7916 事件，納入案

例研討。詳列各項可導致事件發生的人為因素風險因子，據以提出正確之安裝

方法如下所述:『正確方法需依據 EWIS 規定，適度加入定位標示。因為電線走

向與固定夾安裝方向之錯誤，會造成電線破皮產生電弧而引起重大的危害。』 

2. 華航已於 2014 年 11 月 27 日以公文通告各相關單位，以此事件為例，宣導各單

位於發布工作單時，應適時於加註電線線束及其固定件方向安裝不當，可能造

成之風險。節錄公文重點如下:『發布工作單敬請考量人因可能造成之風險並適

度於工作單中額外加增註語以提醒現場施工人員注意相關事項，例如固定夾安

裝方位不當時可能致使零組件損傷，因此於拆除前除標記位置外亦須註記方位

以避免回裝方向不當。』 

3. 華航修護部門考量修護作業各項記錄正確與完整性，於 2014 年 5 月起取消工作

建議表。以 AD-HOC 工作單取代，可於系統查詢工作內容及執行紀錄。 

4. 華航航務處已修訂安全與緊急程序客艙快速參考手冊之 Introduction 章節內

容，提醒組員於狀況許可下，應於程序執行完後，取出安全與緊急程序客艙快

速參考手冊審視，以避免遺漏程序中的重要步驟，並強化組員之分工合作。手

冊修訂內容已呈報民航局核可，並將納入第 8 版修訂內容。安全與緊急程序客

艙快速參考手冊第 8 版，預計於 2015 年 1 月 1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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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事實資料 

1 

第一章 事實資料 

1.1 飛航經過 

民國 103 年 4 月 11 日中華航空公司（以下簡稱華航）一架波音 737-800 型客

機，國籍標誌及登記號碼 B-18601，執行 CI 7916 航班由仰光至臺北載客任務。臺

北時間 1255 時1，該機巡航高度 36,000 呎，1R2客艙組員聽到「碰」之爆炸聲，

並聞到疑似電器燒焦味，同時接獲乘客報告，天花板冒出煙霧。1R 客艙組員查看

後發現於左前登機門後方之天花板上有一焦黑變色區域，中心有一小洞及部分滴

落之黑渣。此時正駕駛員亦於駕駛艙聞到焦臭味，遂打開駕駛艙門前往客艙並目

視上述狀況，指示 1R 客艙組員備妥滅火器及通知事務長，即返回駕駛艙。 

1R 客艙組員隨即通知事務長並準備滅火器。事務長到商務艙後，發現天花板

有約 0.5 公分圓洞及一裂縫。1R 客艙組員告知事務長其碰觸面板時有觸電感，事

務長立即關閉前客艙 2 號廚房（Forward Galley 2，以下簡稱 FG2）設備電源。 

事務長懷疑是隱匿的火源，因洞口太小須使用斧頭鑿開，以確認內部狀況。

因滅火斧全機僅有一把，且放置於駕駛艙內，事務長於是通報駕駛員。正駕駛員

答應使用並提供斧頭，1R 客艙組員取得滅火斧後，將該處天花板裂縫鑿大，過程

中裂縫迸出長約 30 公分電弧。1R 客艙組員遂噴注滅火劑入裂縫內（詳圖 1.1-1），

不久電弧停止發生。 

正駕駛員於開門提供斧頭後，亦目視該電弧，遂返回駕駛艙執行煙霧處置程

序並決定轉降曼谷。該機乘客 155 人及組員 8 人於臺北時間 1443 時安全降落泰國

曼谷機場。 

民國 103 年 4 月 12 日華航派遣飛機救援小組前往曼谷機場。該小組人員將天

                                              

1 本報告時間皆為臺北當地時間。 
2 客艙組員服務區域之編號，餘同。 



飛航事故調查報告 

2 

花板拆除後發現 FG2 電線絕緣外皮剝落，導線裸露且有熱熔、缺損情形（詳圖

1.1-2）；懸吊該天花板的固定樑（詳圖 1.1-3 A 處）與電池座（詳圖 1-3 B 處）有

熱損變色情形；位於電子艙內供應 FG2 電源之 F7 Galley Bus A 斷路器已自動跳脫

於斷路位置（詳圖 1 .1-4）。該機救援小組確認 FG2 電源斷電後，空機飛返臺北。 

 

 

 

 

 

 

 

 

 

 

圖 1.1-1 天花板受損情形 

 

 

 

 

 

 

 

圖 1.1-2 電線損毀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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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1.1-3 固定樑 A 與電池座 B 熱損情形 

 

 

 

 

 

 

 

圖 1.1-4 斷路器跳脫情形 

1.2 人員傷害 

人員無傷亡。 

1.3 航空器損害 

航空器無實質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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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其他損害情況 

無其他損害。 

1.5 人員資料 

1.5.1 駕駛員經歷 

飛航組員基本資料如表 1.5-1。 

表 1.5-1 飛航組員基本資料表 

項目 正駕駛員 副駕駛員 
性別 男 男 

事故時年齡 60 28 
進入公司日期 民國 80 年 民國 101 年 
航空人員類別 飛機民航運輸駕駛員 飛機商用駕駛員 
檢定項目 
發證日期 
終止日期 

B-737 
民國 99 年 2 月 05 日 
民國 104 年 2 月 04 日 

B-737 F/O 
民國 102 年 3 月 22 日 
民國 107 年 3 月 21 日 

體格檢查種類 
終止日期 

甲類駕駛員 
民國 103 年 7 月 14 日 

甲類駕駛員 
民國 103 年 5 月 31 日 

總飛航時間 18,124 小時 33 分 881 小時 01 分 

最近 12 個月飛航時間 778 小時 54 分 657 小時 04 分 

最近 90 日內飛航時間 160 小時 04 分 157 小時 04 分 
最近 30 日內飛航時間 51 小時 22 分 66 小時 34 分 
最近 7 日內飛航時間 4 小時 06 分 24 小時 15 分 
事故型機飛航時間 7,680 小時 31 分 670 小時 55 分 

事故前 24 小時已飛時間3 6 小時 47 分 6 小時 47 分 
事故前 24 小時休息時間 33 小時 43 分 36 小時 57 分 

 

1.5.1.1 正駕駛員 

中華民國籍，民國 80 年 3 月進入華航，曾為軍機駕駛員。持有中華民國飛機

                                              

3 包含事故航班之飛行時間，計算至事故發生當時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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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運輸業駕駛員檢定證，檢定項目欄內之註記為：「飛機，陸上，多發動機 

Aeroplane, Land, Multi-Engine,儀器飛航，Instrument Aeroplane, B-737,具有於航空

器上無線電通信技能及權限 Privileges for operation of radiotelephone on board an 

aircraft」，特定說明事項欄內註記為：「無線電溝通英語專業能力(Y/M/D) English 

Proficient : ICAO Level4 Expiry Date 2016-01-01」。 

該員曾擔任 B747-200 型機副駕駛員，民國 86 年 3 月完成升等訓練擔任

A300-B4 型機正駕駛員，民國 88 年 9 月完成機種轉換訓練擔任 B747-200 型機正

駕駛員，民國 93 年 3 月完成機種轉換訓練擔任 B737-800 型機正駕駛員。最近一

次之模擬機考驗及實機考驗日期分別為民國 102 年 8 月 19 日及民國 103 年 5 月 5

日，考驗結果均為滿意（Check Result:Satisfactory）。 

該員體格檢查種類為甲類駕駛員，上次體檢日期為民國 103 年 4 月 8 日，體

檢及格證限制欄內註記為：「NONE」。該班機轉降泰國曼谷機場，正駕駛員未執

行酒精測試。 

1.5.1.2 副駕駛員 

中華民國籍，為華航自行培訓之機師，民國 101 年 6 月進入華航。持有中華

民國飛機商用駕駛員檢定證，檢定項目欄內之註記為：「B-737 F/O，飛機，陸上，

多發動機 Aeroplane, Land, Multi-Engine，具有於航空器上無線電通信技能及權限

Privileges for operation of radiotelephone on board an aircraft」，特定說明事項欄內

註記為：「English Proficient : ICAO L5 Expiry Date 2013/11/19」。 

該員民國 102 年 3 月完訓擔任 B737-800 型機副駕駛員。最近一次之模擬機考

驗及實機考驗日期分別為民國 102 年 9 月 24 日及民國 102 年 7 月 9 日，考驗結果

均為滿意（Check Result :Satisfactory）。 

該員體格檢查種類為甲類駕駛員，上次體檢日期為民國 102 年 5 月 2 日，體

檢及格證限制欄內註記為：「NONE」。該班機轉降泰國曼谷機場，副駕駛員未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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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酒精測試。  

1.6 航空器資料 

1.6.1 航空器基本資料 

該機統計至民國 103 年 4 月 11 日航空器基本資料，詳表 1.6-1。 

表 1.6-1 航空器基本資料 

航空器基本資料表 
國籍 中華民國 

航空器登記號碼 B-18601 
機型 737-809 

製造廠商 Boeing Company 
出廠序號 28402 
生產線序號 YC581 
出廠日期 民國 87 年 10 月 25 日 
接收日期 民國 87 年 10 月 26 日 
所有人 中華航空公司 
使用人 中華航空公司 

國籍登記證書編號 B-18601 
適航證書編號 102-10-180 

適航證書生效日 民國 102 年 10 月 16 日 
適航證書有效期限 民國 103 年 10 月 15 日 
航空器總使用時數 43,542 時 
航空器總落地次數 23,547 次 

上次定檢種類 AV16 RE09 

上次定檢日期 
民國 103 年 2 月 7 日

至 24 日 
民國 103年 3月 21 日

上次定檢後使用時數 83 時 10 分 395 時 44 分 
上次定檢後落地次數 17 次 78 次 

 1.6.2 發動機基本資料 

該機統計至民國 103 年 4 月 11 日發動機基本資料，詳表 1.6-2。 

 



第一章 事實資料 

7 

表 1.6-2 發動機基本資料 

發動機基本資料表 
製造廠商 CFM International, Inc. 
編號/位置 No. 1/左 No. 2/右 

型別 CFM56-7B CFM56-7B 
序號 892664 891131 

製造日期 民國 94 年 12 月 7 日 民國 91 年 7 月 23 日 
總使用時數 23,396 時 30,515 時 
總使用週期數 9,930 週期 13,047 週期 

1.6.3 載重與平衡 

本次航班其重心限制範圍詳圖 1.6-1，表 1.6-3 為該事故航班之載重平衡表。 

表 1.6-3 載重平衡表 

最大零油重量 136,000 磅 
實際零油重量 127,792 磅 
最大起飛總重 172,500 磅 
實際起飛總重 158,192 磅 
起飛油量 30,400 磅 
航行耗油量 21,200 磅 
最大落地總重 144,000 磅 
落地總重 136,992 磅 

起飛重心位置 22.0 % MAC4 

1.6.4 維修資訊 

1.6.4.1 執行 FG2 電線之相關作業 

工程執行單 

該機維修紀錄顯示於民國 95 年 5 月 12 日執行 AV8 定期檢查，FG2 由機上拆

除移置機外。於民國 95 年 5 月 19 日執行工程執行單（Engineering Order，以下簡

稱 EO）EO NO. 738-25-30-0003 R3（詳附錄一），原來 FG2 上方電線之包覆材料

                                              

4 MAC: Mean Aerodynamics Chord. 



飛航事故調查報告 

8 

（俗稱蛇皮），只有水平防火標準測試合格，垂直防火標準測試則未通過，故更換

新款蛇皮，形式亦由原本之包覆式，改為開放式。摘錄 EO 之執行步驟譯文如下

（詳圖 1.6-1）： 

C. 拆除既存蛇皮： 

(1) 拆除電線固定夾及電線固定螺桿； 

(2) 在固定夾位置之電線上註記標示； 

(3) 割斷丟棄包覆在電線上之繫帶及膠布； 

(4) 割斷在廚房封孔前後之舊蛇皮。 

D. 安裝新蛇皮： 

(1) 選擇適當尺寸之蛇皮； 

(2) 以 6”間距安裝蛇皮於電線上； 

(3) 以原來之五金扣件將電線裝回原來的位置（管夾、螺桿、墊片等）。 

 

 

 

 

 

 

 

 
 

圖 1.6-1 民國 95 年完工 EO 之拆裝步驟 

服務通告 

事故後 FG2 廠商針對華航發布之編號 101798-25-1 服務通告（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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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letin，以下簡稱 SB），Galley FG2 Clamp Inspection And Relocation, Revision: NC, 

date: 17 APR 14，其目的為針對 FG2 電線固定夾安裝方向衍生之問題，提出之改

善作為，檢查電線狀況，如有須要則重新配置電線固定夾位置。華航亦據以完成

該機隊電線固定夾位置之重新配置。 

1.6.4.2 FG2 一次性檢查紀錄表 

事故後華航以發布工作建議單（詳附錄二）之方式，執行該機隊 10 架機 FG2

電線一次性檢查，除 B-18601 事故機外，包括 B-18605、B-18606、B-18607、

B-18608、B-18609、B-18610、B-18612、B-18615、B-18617 等共 9 架機。該一次

性檢查之相關發現以表格方式建檔，如圖 1.6-2。 

 

 

 

 

 

 

 

 

 

圖 1.6-2 FG2 電線一次性檢查紀錄表 

1.6.4.3 FG2 一次性檢查照片 

華航提供該機隊 FG2 電線一次性檢查之照片，如圖 1.6-3，除 B-18605、

B-18606、B-18607、B-18609 正常外，其中 B-18608、B-18612、B-18617 電線接

觸地線，B-18610 及 B-18615 電線接觸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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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飛機號碼 一次性檢查之圖片 圖片說明 
1 B-18605 

 

正常 

2 B-18606 

 

正常 

3 B-18607 

 

正常 

4 B-18608 

 

電線與接地線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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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18609 

 

正常 

6 B-18610 

 

電線與天花板接觸

7 B-18612 

 

電線與接地線接觸

8 B-18615 

 

電線與天花板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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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B-18617 

 

電線與地線接觸 

圖 1.6-3 FG2 電線一次性檢查照片 

1.6.4.4 FG2 電線構型實機勘驗 

民國 103 年 4 月 13 日調查小組前往華航桃園棚廠，勘驗 B-18601 機事故原因，

將天花板與電線依據事故當時構型重建後，以內視鏡觀察發現 FG2 電線與天花板

邊緣發生擠壓。天花板邊緣與電線擠壓處之外部塗層喪失，夾心蜂巢凹陷焦黑；

與天花板擠壓處之電線斷開，導線外露且有熔珠，裸芯處絕緣外皮熔溶焦黑；電

線固定夾於固定螺桿前方，電線與天花板垂直發生擠壓（如圖 1.6-4）。 

 

 

 

 

 

 

 

 

圖 1.6-4 FG2 電線與天花板邊緣發生擠壓情形 

民國 103 年 7 月 21 日調查小組前往華航桃園棚廠，再度勘驗 B-18601 機 FG2

電線固定夾不同鋪設位置可能造成之影響，結果發現若固定夾置於固定螺桿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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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後方，則電線垂直經過鄰近天花板設置區域，一旦安裝其鄰近天花板時即會與

電線發生接觸與推擠，只有將固定夾置於固定螺桿右側，則電線平行經過鄰近天

花板設置區域，與鄰近天花板間保持距離，電線即不會與天花板發生接觸與推擠

。事故電線修復後，固定夾置於固定螺桿右側，電線與天花板平行，無接觸與推

擠情形（如圖 1.6-5）。 

 

 

 

 

 

 

 

 

 

圖 1.6-5 固定夾構型差異與後果 

1.6.4.5 FG2 設計構型圖 

原廠 2002 年審核之 FG2 設計構型圖（詳附錄三）顯示電線固定夾位於固定

螺桿之前方（詳圖 1.6-6）。該設計構型圖左上方之注意事項顯示「1. …SUBTLE 

DEVIATIONS IN HARNESS ROUTING AND GROUND STRAP ROUTING ARE 

ALLOWED」（詳 1.6-7 圖）。中文翻譯為「1. …准許管路電線路徑及地線路徑之些

許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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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6 原廠 2002 年 FG2 設計構型圖 

 

 

 

 

 

 

 

圖 1.6-7 FG2 設計構型圖注意事項 

1.6.4.6 製造廠商來函 

專案調查小組去函洽詢該機出廠時之 FG2 紀錄，民國 103 年 8 月 27 日波音

公司函復稱其僅保留飛機出廠後 7 年之紀錄資料，事故機出廠迄今 16 年，已逾波

音公司紀錄保留期限，出廠時之 FG2 紀錄已被排除系統外。波音僅負責飛機端的

事物，該 FG2 於飛機端之後的設備，由 FG2 原廠 Driessen 負責所有的檢查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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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作業，確保構型及所有零組件皆於其正確之位置。民國 103 年 9 月 29 日及民國

103 年 10 月 3 日 FG2 原廠 Driessen 回復電郵稱無法獲知該機出廠時之製程及原

始紀錄。 

1.7 天氣資料 

無相關議題。 

1.8 助、導航設施 

無相關議題。 

1.9 通信 

無相關議題。 

1.10 場站資料 

無相關議題。 

1.11 飛航紀錄器 

1.11.1 座艙語音紀錄器 

該機裝置固態式座艙語音紀錄器（Solid-State Cockpit Voice Recorder, 

SSCVR，以下簡稱 CVR），製造商為 L-3 Communications 公司，件號及序號分別

為 2100-1020-00 及 01202。該座艙語音紀錄器具備 2 小時記錄能力，其中 4 軌語

音資料為 30 分鐘高品質錄音，聲源分別來自正駕駛員麥克風、副駕駛員麥克風、

廣播系統麥克風及座艙區域麥克風。 

該座艙語音紀錄器下載情形正常，錄音品質良好，CVR 所記錄之語音資料自

臺北時間 1250:18.4 時起共 2 小時 4 分 14.3 秒，包括該班機爬升、巡航、遭遇事

故及轉降曼谷機場之過程。經比對固態式飛航資料紀錄器（Solid-State Flight Data 

Recorder, SSFDR，以下簡稱 FDR）記錄之無線電按鍵（VHF Key）參數與 C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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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話時間後，將 CVR 時間與 FDR 時間同步。經調查小組成員聆聽後，CVR 無與

事故直接相關之訊息，本案未製作 CVR 抄件。 

1.11.2 飛航資料紀錄器 

該機之 FDR 製造商為 Honeywell 公司，件號為 980-4700-042，序號為 13457，

資料記錄長度為 26.95 小時。 

事故發生後，本會使用波音公司之解讀文件5進行解讀，相關資料摘錄如下： 

1. 1220:00 時，FDR 開始記錄。 

2. 1232:40 時，該機由仰光機場起飛，磁航向 213 度。 

3. 該機機載電力系統之相關參數無異常，包括：28V DC Bus #1、28V DC Bus #2、

28V DC Bat. Bus、115 V AC XFR Bus、115 V AC STDBY Bus。 

4. 1255 時，標準氣壓高度 35,854 呎，該機距泰國曼谷機場西北方約 500 公里。 

5. 1344:02 時，標準氣壓高度 7,800 呎、空速 209 浬/時，該機放下起落架。 

6. 1443:16 時，該機於曼谷機場落地，磁航向 194 度。 

7. 1447:32 時，FDR 停止記錄。 

1.12 航空器殘骸與撞擊資料 

無相關議題。 

1.13 醫療與病理 

無相關議題。 

1.14 火災 

                                              

5 L3 解讀文件 Data Frame Interface Control and Requments Document, D226A101-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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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機於民國 103 年 4 月 13 日由曼谷返回臺北後，專案調查小組前往事故發生

之客艙現場勘驗。發現客艙左側衣帽櫃後上方天花板有面積約 30x10 公分之燒焦

積碳及一約 2 公分直徑之破洞（詳圖 14-1）；左側天花板金屬固定樑有約 15x3 公

分面積之金屬熔珠及黑褐變色（詳圖 1.14-2）；右側天花板有約 15x10 公分面積之

燒焦積碳（詳圖 1.14-3、1.14-5）；客艙右側 FG2 上方之電線與天花板壓擠，壓擠

處電線之絕緣外皮剝落，導線外露斷開，天花板有燒焦結碳，電線固定夾位於固

定螺桿前方（詳圖 1.14-4）。事故時為保護廚房電路之 F7 斷路器跳脫，該電路電

壓為 115V 交流電。 

 

 

 

 

 

 

 

 

圖 1.14-1 客艙左側天花板燒焦積碳破洞情形 

 

 

 

 

 

 

圖 1.14-2 左側天花板金屬固定樑熱熔變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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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3 右側天花板燒焦積碳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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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4 FG2 電線與天花板壓擠情形 

 

 

 

 

 

 

 

 

 

圖 1.14-5 複合材料結構之天花板 

1.15 生還因素 

無相關議題。 

1.16 測試與研究 

無相關議題。 

1.17 組織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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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1 華航修護作業管理 

1.17.1.1 維修復裝作業之訓練 

專案調查小組詢問華航對修護工廠各專業單位，如通用、航電、客艙等所屬

人員是否施予拆卸器材前標識零組件相對位置之訓練，其目的在防止回裝器材時

未裝至原來位置，造成類似本事故之干涉或其他問題。民國 103 年 8 月 29 日華航

回復「經本廠各修護單位回覆，皆要求工作人員依照「QP10MB070 暫時拆下件

掛籤作業程序」，拆下之附件需填寫附件相關資料包含附件位置並掛於該附件或固

定之存放區域。回裝時各附件及線路安裝方向，則依照手冊之敘述與圖示執行。

故本廠未安排旨述之訓練，特別要求工作人員額外標示工作單或手冊指示以外之

記號。」 

1.17.1.2 工作建議表之發布與管理 

華航停機線修護部操作程序手冊第 R31 版 2.5 節有關工程組工程師之主要權

責與職掌包括：監控飛機、發動機運作狀況，適時提出工作建議表，改正所發現

之缺點，降低機隊營運風險。 

華航停機線修護部工程組相關人員之訪談紀錄指出：針對航機突然發生的狀

況，工程組希望盡速瞭解該狀況，以作為後續修護作為之參考時，工程組會以發

布工作建議表的方式執行，如本次事故後對 B737-800 型機 FG2 電線的一次性檢

查。若選用發布 EO 的方式，流程較為繁瑣，時效性較差。工作建議表設計上並

無流水編號控管，一般保存於工程組內部電腦。程序上工程師發布工作建議表後

會在上面簽名，然後交由停機線修護人員執行，修護人員執行完成後，無須交回

該工作建議表。 

1.17.2 安全與緊急程序客艙快速參考手冊 

為幫助客艙組員有效查閱安全與緊急相關程序，華航依據安全與緊急程序手

冊（Safety & Emergency Procedures Manual，以下簡稱 SEPM）編製安全與緊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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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客艙快速參考手冊（SEP Cabin Quick Reference Handbook，以下簡稱 CQR），

CQR 為華航航務處主管之手冊並與 SEPM 同步修訂，華航要求所有客艙組員執行

任務時須攜帶最新版 CQR。 

1.18 其他資料 

1.18.1 訪談資料 

1.18.1.1 EO 執行人員訪談摘要 

本節受訪者為執行事故機 B-18601 及另外裝置有電線固定夾構型之

B-18607、B-18608、B-18610、B-18617 等 4 架機之 FG2 上方電線包覆材料更換

EO 之修護人員。依序以維修員甲、乙、丙、丁代表。 

維修員甲為民國 95年 5月 19日事故機B-18601於 AV8定期檢查時執行 FG2

上方電線包覆材料更換之修護人員。其對於當時作業之詳細過程已不復記憶。然

而，依據其個人作業原則與習慣，若是複雜的電線配置，其作業前會將電線位置

標示清楚，甚至會拍照，以確保回裝時各料件能夠確實裝回原本的位置。但若是

簡單的電線配置，如該機 FG2 電線包覆材料之更換，可能就不會有標示位置的動

作，除非工單上有提示。公司未提供維修復裝時定位標識之訓練。 

維修員乙為民國 95年 10月 2日之B-18607及民國 95年 10月 28日之B-18608

等 2 架機，於 AV8 定期檢查時執行 FG2 上方電線包覆材料更換之修護人員。其

對於當時作業之過程尚有記憶。該作業係依據 EO 施工，將電線固定螺桿作定位

標示，確保回裝時各組件於其原本的位置。但對固定夾的方向則未作標識，係以

當時記憶為主。該員認為該作業完成後之電線路徑與原來相同。公司未提供維修

復裝時定位標識之訓練。 

維修員丙為民國 96 年 3 月 24 日於 B-18610 機 AV8 定期檢查時執行 FG2 上

方電線包覆材料更換之修護人員。其對於當時作業之過程不復記憶。該作業係依

據 EO 施工，會標示站位及原來路線，確保回裝時各組件於其原本的位置。該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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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該作業完成後之電線路徑與原來相同。公司未提供維修復裝時定位標識之訓

練。 

維修員丁為民國 96 年 3 月 24 日於 B-18617 機 AV8 定期檢查時執行 FG2 上

方電線包覆材料更換之修護人員。執行該作業時對零件之位置，裝置點有用馬克

筆進行標示。該作業係依據 EO 施工。該作業之電線路徑完成後與原來相同。公

司未提供維修復裝時定位標識之訓練。 

1.18.1.2 客艙組員訪談摘要 

事務長訪談摘要 

該機於臺北時間 1232 時於仰光機場起飛。依據 1R 客艙組員（簡稱 1R）轉

述，1255 時客艙準備送餐時，商務艙 2B 乘客（原座位 1J）掀簾告知 1R，客艙

有黑煙冒出，並指出頂上置物櫃外側天花板泛黑。1R 確認無誤，同時正駕駛員由

駕駛艙打電話進客艙，表示駕駛艙聞到焦臭味，關切客艙情況，1R 立刻通知事務

長。 

事務長到現場觀察，發現天花板有約 0.5 公分圓洞及一裂縫，外側天花板焦

黑，其下方置物櫃蓋板有潑墨式黑點，但天花板表面不燙，無熱度，客艙無煙無

火，1R 並告知事務長，正駕駛員已知道狀況。 

1R 告知事務長其碰觸該天花板時有觸電感，事務長立即關閉 FG2 廚房裡的

設備電源。1300 時事務長進駕駛艙報告正駕駛員，亦發現駕駛艙內有疑似焦臭味

。事務長陳述客艙狀況，懷疑是隱匿的火源，因洞口太小無法確認，須使用斧頭

内鑿開確認 部狀況，正駕駛員同意提供斧頭（斧頭原係放置於駕駛艙）。1R 鑿開

裂縫過程中，裂縫射出約 30 公分電弧至客艙內，電光係沿著天花板，一閃即逝。

因事務長與 1R 位置不同，事務長位於左側第一排處見到白色閃光，1R 位於洞口

下方見到紅白閃光。 

正駕駛員當時位於駕駛艙門口亦有看到電弧，事務長隨即告知正駕駛員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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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滅火器，正駕駛員同意。事務長當時認為應該是遭遇電線走火的狀況，處理作

為係為預防火災發生，藉由滅火劑降溫天花板內部並隔絕空氣。1R 隨即對裂縫內

使用海龍滅火器，將該滅火器滅火劑全數擊發。滅火器使用完後有告知正駕駛員，

狀況已受控制。事務長另有通知經濟艙組員保持狀況警覺，隨時主動報告。客艙

後續未有異常現象或異味出現。 

1310 時正駕駛員告知事務長將轉降曼谷，駕駛員曾兩次電話告知事務長飛行

高度與詢問客艙狀況，1443 時降落曼谷。飛機停靠空橋，乘客依序正常離機。 

事務長表示，SEPM 每位組員都有一本，但不會隨身攜帶，機上會有一本，

其中的客艙滅火程序對於人員角色與任務分配應是記憶的項目。隱匿區域滅火程

序是須要確認火源。 

1R 客艙組員訪談摘要 

該機起飛約 20 分鐘後，1R 刻在 1 號廚房準備餐點，此時聽到碰一聲，遂拉

開簾子前往商務艙，即聞道很重的焦臭味，此時一位乘客指著左側第一排置物櫃

上方的天花板，1R 看到一塊焦黑，有很多黑色燃燒黏稠的液體，散布在置物櫃外

表。此時正駕駛員自駕駛艙出來，表示駕駛艙有聞到焦臭味，詢問客艙有無異狀，

1R 指著天花板的焦黑處給正駕駛員看，正駕駛員指示準備滅火器後回到駕駛艙。

1R 打電話給在客艙後段工作的事務長，接者 1R 用手觸摸置物櫃四周，感覺不燙，

但有輕微的觸電感。事務長來到現場後，發現天花板上有個小洞，但看不到裡面

狀況，請示正駕駛員取斧頭，要將洞打開一些。 

1R 鑿到第三下時，裡頭噴出一道紅白色電弧，1R 第一時間以為是火，在場

的人都有看到，決定要使用滅火器，事務長有向正駕駛員報告要使用滅火器，1R

將滅火劑往裂縫內噴，用以阻隔空氣，降低溫度，噴完一整罐滅火劑後有看到裂

紋內部被滅火劑覆蓋，過程中事務長關閉影視系統與 FG2 廚房設備電源。噴完滅

火器後，1R 與事務長再次目視檢查，並無發現有電弧噴出。 



飛航事故調查報告 

24 

當時正駕駛員決定轉降曼谷，事務長廣播告知乘客因電力系統問題須轉降曼

谷。後續 1R 持續目視監控左側第一排天花板區域，並用手觸摸面板。轉降過程

中正駕駛員有打電話告知須先消耗燃油始能降落，事務長亦有廣播告知乘客。後

續正駕駛員曾兩次打電話訊問客艙狀況。 

1R 表示，SEPM 中的客艙滅火程序是對於人員角色與任務分配是應記憶的程

序，其他如隱匿區域滅火程序是要熟悉其內容，確認面板、天花板後是否有火源，

執行時不須要取出手冊。不過訓練時，並不記得有特別強調隱匿區域滅火程序是

否須要取出手冊依程序執行、或事後逐項檢查是否有遺漏。客艙組員不會隨身攜

帶 SEPM，但會攜帶 CQR。 

3R 客艙組員訪談摘要 

3R 表示，SEPM 中客艙滅火程序對於人員角色及任務分配是應記憶的項目，

另外 4 個特定區域或狀況的滅火程序，包括隱匿區域滅火程序訓練時會講解重點

與演練，隱匿火源要確認面板、天花板後是否有火，3R 認為該等程序應該是事務

長於處置後會拿出來檢視。另外，3R 認為 CQR 應該是作業時有不熟悉時，可以

拿出複習。 

3RA 客艙組員訪談摘要 

3RA 表示，SEPM 中客艙滅火程序對於人員角色及任務分配是應記憶的項

目，CQR 亦有相同的內容，滅火時須依記憶直接執行程序。公司並未要求執行到

何步驟須拿出 CQR 檢查是否有遺漏，但一般事務長都會事後逐項檢查。另外 4

個特定區域或狀況的滅火程序，包括隱匿區域滅火程序，訓練時有反覆提示其重

點，基本上程序大綱與滅火程序相同。 

3L 客艙組員訪談摘要 

3L 表示，SEPM 中客艙滅火程序對於人員角色與任務分配是應記憶的項目，

CQR 亦有相同的內容。另外 4 個特定區域或狀況的滅火程序，包括隱匿區域滅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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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要依其屬性，例如隱匿火員源確認面板、天花板後是否有火，應該是發生

狀況時會把 CQR 拿出來，對照著執行。 

G2 客艙組員訪談摘要 

G2 客艙組員表示，SEPM 中客艙滅火程序對於人員角色及任務分配是應記憶

的項目，訓練時有要求須記憶。隱匿區域滅火程序訓練時有介紹其重點，要確認

隱匿火源，但未要求須記憶或取出手冊依程序執行、或事後逐項檢查是否有遺漏

。另外 4 個特定區域或狀態的滅火程序，原則上與滅火程序相同，但局部重點會

有差異，例如隱匿區域滅火程序中，有提示必要時應使用斧頭，以找到起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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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分 析 

本事故排除航務操作及天氣因素，本章分析內容包括客艙天花板發生電弧熱

蝕之物理現象及其造成之可能原因，其他另論及相關之維護作業及滅火程序等。 

2.1 客艙天花板發生冒煙電弧原因及相關之維護作業 

2.1.1 天花板發生冒煙及電弧之原因 

民國 103年 4月 13日調查小組前往華航桃園棚廠，勘驗 B-18601機事故原因，

將天花板與電線依據事故當時構型重建後，以內視鏡觀察發現 FG2 電線與天花板

邊緣發生擠壓。天花板邊緣與電線擠壓處之外部塗層喪失，夾心蜂巢凹陷焦黑；

與天花板擠壓處之電線斷開，導線外露且有熔珠，絕緣外皮熔溶焦黑；電線固定

夾於固定螺桿前方，電線與天花板垂直發生擠壓（如圖 1.6-6, 1.14-4, 1.14-5）。 

事故機前客艙 2 號廚房電線與天花板右側邊緣存在擠壓狀況，於航機正常運

作中產生之震動造成天花板與電線磨擦，該摩擦不但使電線之絕緣外皮破損導線

外露，亦使天花板表面塗裝脫落碳纖織布外露，於是導線與具導電性之碳纖織布

發生直接擠壓狀況。此時該天花板左側邊緣與金屬固定樑發生電路短路現象，金

屬固定樑熱熔變色（如圖 1.6-6, 1.14-2, 1.14-4），顯示導線電流由天花板右側進入，

再從天花板左側與金屬固定樑接地，形成一迴路，造成客艙發生冒煙及電弧現象

。 

2.1.2 FG2 電線安裝作業 

民國 103 年 8 月 27 日波音回復電郵，波音僅負責飛機端的事物，該 FG2 為

飛機後端之設備，由其製造原廠 Driessen 負責所有的檢查及品管作業，確保構型

及所有零組件皆於其正確之位置。民國 103 年 9 月 29 日及民國 103 年 10 月 3 日

FG2 原廠 Driessen 回復電郵稱其無法獲知該機出廠時之製程及原始紀錄。 

因無原始出廠構型資料，亦無 EO 施工前之構型紀錄，專案調查小組研判 F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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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廠實際構型與 EO 作業之間可能發生兩種最大可能性之狀況，分述如下： 

其一：16 年前事故機出廠時，電線固定夾位於固定螺桿前方之構型與原廠 14

年前出版之 FG2 設計構型圖相符，電線路徑與天花板垂直（詳圖 1.6-7），電線與

天花板即有擠壓情形。因當時之蛇皮為包覆式，天花板未直接與電線接觸，故該

機運作 8 年未生事故。8 年前該機因 FG2 電線蛇皮不符防火規範而執行 EO 時，

施工人員依據 EO 指示將五金扣件及電線原樣裝回。於天花板裝回後，電線與天

花板持續擠壓，但因執行 EO 後之蛇皮為開放式，天花板與電線壓擠時蛇皮產生

縫隙，經航機運作之震動與摩擦，導線與碳纖織布外露接觸，產生短路電弧致生

事故。 

事故後 FG2 原廠針對華航發布編號 101798-25-1 SB，其目的為對電線固定夾

安裝方向所衍生之問題，提供改善措施，檢查電線狀況，如有須要則重新配置電

線固定夾位置。華航亦據以完成該機隊電線固定夾位置之重新配置，該電線與天

花板壓擠之情形業已排除。 

其二：16 年前事故機於製造時，原廠即依據設計構型圖注意事項 1.（詳圖

1.6-8）進行固定夾調整，使電線固定夾位於固定螺桿右側，電線與天花板平行無

壓擠之狀況。8 年前該機執行 EO 時，施工人員因拆除前未標識電線固定夾方向，

待蛇皮更換之工作結束後，欲回裝時，無定位標識參考；加上 EO 施工步驟亦未

要求標識固定夾位置，即無要求線路正確路徑重要性之警覺；故使回裝後之固定

夾被誤裝至固定螺桿前方，電線路徑與天花板垂直產生擠壓，經航機運作之震動

與摩擦，導線與碳纖織布外露接觸，產生短路電弧致生事故。 

2.1.3 電線回裝之訓練 

專案調查小組詢問華航對修護工廠各專業單位，如通用、航電、客艙等所屬

人員是否施予拆卸器材前標識零組件相對位置之訓練，其目的在防止回裝器材時

未裝至原來位置，造成類似本事故之干涉或其他問題。民國 103 年 8 月 29 日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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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經本廠各修護單位回覆，皆要求工作人員…回裝時各附件及線路安裝方向，

則依照手冊之敘述與圖示執行。故本廠未安排旨述之訓練，特別要求工作人員額

外標示工作單或手冊指示以外之記號』。華航未對施工人員進行確實標識管線路徑

方向重要性之觀念訓練，以致施工人員遭遇施工電線路徑缺乏手冊敘述與圖示

時，未能正確回裝組件。 

本案施工人員執行之 EO 即遭遇施工電線路徑缺乏手冊敘述與圖示之依據，

加上原廠設計構型圖與實際構型間可能有些許差異，修護人員執行拆裝作業時仍

應依據實際構型做好定位標識，確保裝復後之構型與拆除前一致。華航未對修護

工廠各專業單位所屬人員施予零組件拆裝前預作定位標識之訓練，以致施工人員

無定位標識作為；工單設計無類似執行標識之提示或步驟，致生事故。 

2.1.4 書面工作建議表之執行 

工作建議表係由修護部工程組發布，由停機線維修員據以執行之作業指導及

依據。該書面工作建議表於停機線維修員執行完畢後，即未存檔，執行結果係為

工程師於一次性 FG2 裝備電線檢查紀錄表中另行記錄。檢視圖 1.6-3 一次性 FG2

裝備電線檢查紀錄表與圖 1.6-4 FG2 電線一次性檢查照片，除去兩者皆一致之紀

錄外（項次 1、4、5），其餘有 2 項不一致之紀錄（項次 2、3）綜整如下（詳 2.1-1

圖）： 

項次 機號 檢查紀錄表內容 檢查照片顯示 
1. B-18608 Wire bundle contacted with 

ground bounding wire 
電線與接地線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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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18610 normal 電線與天花板接觸 

 
3. B-18612 normal 電線與接地線接觸 

 
4. B-18615 wire bundle 與 ceiling panel 接

觸 
電線與天花板接觸 

 
5. B-18617 Wire bundle close with ground 

wire 
電線與地線接近 

 

圖 2.1-1 紀錄表與照片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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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圖顯示 B-18610 機之檢查紀錄表顯示正常，一次性檢查照片卻顯示電線

與天花板接觸，兩者不一致；B-18612 機之檢查紀錄表顯示正常，一次性檢查照

片卻顯示電線與接地線接觸，兩者不一致，顯示該檢查紀錄表之內容並不精確。 

專案調查小組認為該書面工作建議表既為修護部工程組發布，停機線維修員

據以執行之作業指導及依據，即應比照一般工單，將執行結果記錄於書面工作建

議表內，以確保資訊之正確及維護紀錄之完整。 

2.2 客艙滅火程序 

華航 SEPM 與客艙組員須於任務時攜帶之 CQR 中皆列有相同的客艙滅火相

關程序。其中組員須記憶於狀況發生時直接執行、狀況發生時取出手冊依步驟執

行、或於狀況發生時先行處置再取出手冊檢視並未對組員有詳細的指導等。 

該機客艙組員訪談紀錄，訪談過程中抽問不同特定區域滅火程序的重點時，

組員皆能正確回答，但對於狀況發生時 CQR 的執行方式，組員間確實存在不同

的認知，可能使客艙組員於狀況發生時遺漏程序中的重要步驟，以及影響組員之

分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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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論 

本章中依據調查期間所蒐集之事實資料以及綜合分析，總結以下三類之調查

發現：「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及「其他調查發

現」。 

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此類調查發現係屬已經顯示或幾乎可以確定為與本次事故發生有關之重要因

素。其中包括：不安全作為、不安全狀況或造成本次事故之安全缺失等。 

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此類調查發現係涉及飛航安全之風險因素，包括未直接導致本次事故發生之

不安全作為、不安全條件及組織與整體性之安全缺失等，以及雖與本次事故無直

接關連但對促進飛安有益之事項。 

其他調查發現 

此類調查發現係屬具有促進飛航安全、解決爭議或澄清疑慮之作用者。其中

部分調查發現為大眾所關切，且見於國際調查報告之標準格式中，以作為資料分

享、安全警示、教育及改善飛航安全之用。 

3.1 與事故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1. 事故機前客艙 2 號廚房電線與天花板右側邊緣存在擠壓狀況，於航機正常運作

中產生之震動造成天花板與電線磨擦，該摩擦不但使電線之絕緣外皮破損導線

外露，亦使天花板表面塗裝脫落碳纖織布外露，於是導線與具導電性之碳纖織

布發生直接擠壓狀況。此時該天花板左側邊緣與金屬固定樑發生電路短路現

象，金屬固定樑熱熔變色，顯示短路路徑由天花板右側進入，再從天花板左側

與金屬固定樑接地，形成一迴路，因此客艙發生冒煙及電弧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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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客艙 2 號廚房電線與天花板右側邊緣存在擠壓狀況之兩種可能原因如下： 

16 年前事故機出廠時電線與天花板即有擠壓情形，因為包覆式蛇皮，未

致事故。8 年前施工人員依據工程執行單指示，將五金扣件及電線原樣

裝回，但蛇皮改為開放式，天花板與電線直接擠壓，經航機運作之震動

與摩擦，導線與碳纖織布外露接觸，產生短路電弧致生事故。 

16 年前事故機於出廠時電線與天花板無壓擠之狀況。由於華航對維修人

員未施予零組件拆裝前預作定位標識之訓練，在 8 年前執行工程執行單

時，施工人員無定位標識作為；且工程執行單內容無執行定位標識之提

示或步驟，回裝後之固定夾被誤裝至固定螺桿前方，使電線與天花板產

生擠壓，經航機運作之震動與摩擦，導線與碳纖織布外露接觸，產生短

路電弧致生事故。 

3.2 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無相關發現。 

3.3 其他調查發現 

1. 書面工作建議表於停機線維修員執行完畢後未存檔，以致檢查紀錄表與檢查照

片兩者紀錄不一致狀況，顯示書面工作建議表之流程有檢討必要。（1.6.4.2、

1.6.4.3、1.17.1.2、2.1.4） 

2. 客艙組員對於安全與緊急程序客艙快速參考手冊的執行方式，組員間確實存在

不同的認知，可能使客艙組員於狀況發生時遺漏程序中的重要步驟，以及影響

組員之分工合作。（1.17.2、1.18.1.2、2.2） 

3. 事故後前客艙 2 號廚房製造廠對華航發布服務通告，其目的為對電線固定夾安

裝方向所衍生之問題，提供改善措施，檢查電線狀況，如有須要則重新配置電

線固定夾位置。華航亦據以完成該機隊電線固定夾位置之重新配置，該電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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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板壓擠之情形業已排除。（1.6.4.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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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飛安改善建議 

本章中，4.1 節為依調查結果而擬提出之飛安改善建議。各相關機關（構）於

調查過程中已完成或進行中之改善措施，列於 4.2 節。 

4.1 改善建議 

鑒於中華航空公司說明其業已完成相關改善措施（詳如 4.2 節），故本節中無

致中華航空公司之改善建議，爰說明如下。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28 日本會邀請調查團隊（包括華航）參與分析結果討論

會議。根據本案調查發現，本會原擬致華航之四項改善建議如下： 

1. 加強教育修護工廠各專業單位，如通用、航電、客艙等所屬人員於拆裝零組件時，

恪遵定位標識程序作業。 

2. 修護部門編訂工單時須考量人因造成的風險，適度加入定位標識之提示。 

3. 檢視並修訂修護工廠書面工作建議表作業流程，務使該項作業留下正確紀錄。 

4. 研議訂定安全與緊急程序客艙快速參考手冊之使用時機及方式，以避免客艙組員

於狀況發生時遺漏程序中的重要步驟，以及強化組員之分工合作。 

然依據當日華航來會說明及其提供之佐證資料，於本案調查過程中，華航業已

採取下列 4.2 節所提列之改善措施，致令本會原擬致華航之改善建議，於今已無提

出必要。 

4.2 已完成或進行中之改善措施 

華航說明該公司業已完成之改善措施如下： 

1. 華航機務品保處訓練部於 EWIS6初始訓練教材中，教授固定夾未適當安裝可能導

致之後果。於 EWIS 年度複訓教材中，已增列 B-18601 CI7916 事件，納入案例

                                              
6 Electrical wiring interconnec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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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詳列各項可導致事件發生的人為因素風險因子，據以提出正確之安裝方法

如下所述:『正確方法需依據 EWIS 規定，適度加入定位標示。因為電線走向與

固定夾安裝方向之錯誤，會造成電線破皮產生電弧而引起重大的危害。』 

2. 華航已於 2014 年 11 月 27 日以公文通告各相關單位，以此事件為例，宣導各單

位於發布工作單時，應適時於加註電線線束及其固定件方向安裝不當，可能造成

之風險。節錄公文重點如下:『發布工作單敬請考量人因可能造成之風險並適度

於工作單中額外加增註語以提醒現場施工人員注意相關事項，例如固定夾安裝方

位不當時可能致使零組件損傷，因此於拆除前除標記位置外亦須註記方位以避免

回裝方向不當。』 

3. 華航修護部門考量修護作業各項記錄正確與完整性，於 2014 年 5 月起取消工作

建議表。以 AD-HOC7工作單取代，可於系統查詢工作內容及執行紀錄。 

4. 華航航務處已修訂安全與緊急程序客艙快速參考手冊之 Introduction 章節內容，

提醒組員於狀況許可下，應於程序執行完後，取出安全與緊急程序客艙快速參考

手冊審視，以避免遺漏程序中的重要步驟，並強化組員之分工合作。手冊修訂內

容已呈報民航局核可，並將納入第 8 版修訂內容。安全與緊急程序客艙快速參考

手冊第 8 版，預計於 2015 年 1 月 1 日生效。 

 

 

 

 

                                              
7 華航最新引進之工單發布電腦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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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EO NO.737-25-30-0003 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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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一次性 FG2 電線檢查之工作建議表 

 

 

 

 

 

 

 

 

 

 

 

 

 

 

 

 

 

 

 

 

 

 



飛航事故調查報告 

46 

 

 

 

 

 

 

 

 

本頁空白 

 



 附錄三 原廠 FG2 構型圖 

47 

附錄三 原廠 FG2 構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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